


公路法及自行車與汽車安全性調查召回改正及監督管

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討論會議議程 

一、 背景說明 

本案前於 107 年 6 月 19 日會議討論，鑒於自行車安全性調查召回

改正管理機制與汽車安全性調查召回改正及監督管理辦法差異不大，

故依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建議將自行車安全性調查召回改正管理機制

修正納入現行之汽車安全性調查召回改正及監督管理辦法，並因應各

類車輛之特性，於現行條文中，檢視修正或新增得適用之條款。另考

量現行實務作業中，少數汽車安全性召回改正案件經延長召回改正期

限後仍有繼續執行之需求，應有修正召回改正期限延長規定之必要，

爰此，研擬公路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自行車與汽車安全性調查召回

改正及監督管理辦法草案(詳如附件一及附件二)，為求周延妥適，爰邀

集相關單位就前述草案條文進行研商。 

二、 報告及討論事項 

(一). 請車安中心報告所擬公路法及自行車與汽車安全性調查召

回改正及監督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重點。 

(二). 有關公路法及自行車與汽車安全性調查召回改正及監督管

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周延妥適？請討論。 

三、 臨時動議 

四、 結論 

五、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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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鑒於國內騎乘自行車日益普遍，為有效維護自行車行車安全並合

理保障消費者權益，針對存在通案安全瑕疵有重大危及行車安全之虞

之自行車進行召回改正，此係自行車製造廠或進口商、進口人（以下

簡稱企業經營者）對其製造、銷售或進口之自行車應負之責任，交通

部基於車輛安全管理中央主管機關權責，為利健全國內行駛道路之自

行車所涉安全性召回改正作業之辦理，應建立腳踏自行車、電動輔助

自行車及電動自行車之召回改正管理機制，爰以研議公路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俾供企業經營者辦理自行車安全性召回改正作業之法源依

據，本次修正共計一條，修正重點如下： 
一、 明定主管機關或企業經營者辦理自行車安全性調查、召回改正之

條件與程序，以及授權主管機關訂定召回改正作業辦法之規定。

（修正條文第六十三條之一）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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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十三條之一 自行車、電

車或汽車、車身製造廠及

自行車、電車或汽車進口

商、進口人，對其已出售

之自行車、電車或汽車，

於有事實足認有重大危害

行車安全之虞時，應即召

回改正。 
中央公路主管機關認

為自行車、電車或汽車、

車身製造廠及自行車、電

車或汽車進口商、進口人

提供之自行車、電車或汽

車有重大危害行車安全之

虞時，經進行調查及確認

後，應責令製造廠、進口

商或進口人將已出售之自

行車、電車或汽車限期召

回改正。 
前二項自行車、電車

或汽車之安全性調查、召

回、改正、監督及管理等

事項之辦法，由交通部會

商有關機關定之。 

第六十三條之一 電車或汽

車、車身製造廠及電車或

汽車進口商、進口人，對

其已出售之電車或汽車，

於有事實足認有重大危害

行車安全之虞時，應即召

回改正。 
中央公路主管機關認

為電車或汽車、車身製造

廠及電車或汽車進口商、

進口人提供之電車或汽車

有重大危害行車安全之虞

時，經進行調查及確認

後，應責令製造廠、進口

商或進口人將已出售之電

車或汽車限期召回改正。 
前二項電車或汽車之

安全性調查、召回、改正、

監督及管理等事項之辦

法，由交通部會商行政院

消費者保護委員會及有關

機關定之。 

一、為健全國內行駛道路之

腳踏自行車、電動輔助

自行車及電動自行車其

所涉安全性召回改正作

業之辦理，明定自行車

主動召回、調查、責令

召回之作業規定，爰以

修正本條第一項與第二

項。 

二、本條所述之自行車，依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六

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自行車包含腳踏自行

車、電動輔助自行車及

電動自行車。 
三、因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

員會改制為行政院消費

者保護處，為行政院之

內部單位，不具機關屬

性，爰以修正本條第三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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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車與汽車安全性調查召回改正及監督管理辦

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為有效維護國人自行車使用之安全性，且考量目前已有外館通報

國外自行車召回案，有部分涉國內須配合執行召回改正作業，為減少

企業經營者執行召回改正時，產生作業爭議，應建立腳踏自行車、電

動輔助自行車及電動自行車之召回改正管理機制，俾供自行車製造廠

或進口商、進口人（以下簡稱企業經營者）依據執行。案經 107 年 6
月 19 日會議討論，鑒於自行車安全性調查召回改正管理機制與汽車安

全性調查召回改正及監督管理辦法差異不大，故依行政院消費者保護

處建議將自行車安全性調查召回改正管理機制修正納入現行之汽車安

全性調查召回改正及監督管理辦法，並因應各類車輛之特性，於現行

條文中，檢視修正或新增得適用之條款。爰此研擬「自行車與汽車安

全性調查召回改正及監督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共計十九條，

修正重點如下： 

一、將自行車納入本辦法之適用對象，爰以修正本辦法名稱。 

二、將自行車納入本辦法之適用對象。(修正第二條) 

三、增訂交通部得委託具有自行車安全性調查能力之專業機構辦

理自行車安全性調查及召回改正成效查核等事項。(修正第三

條) 

四、明定交通部得向直轄市、縣（市）政府、消費者保護團體及

企業經營者請求提供自行車安全瑕疵申訴案件資料。(修正第

四條) 

五、將自行車納入安全性申訴案件通報對象。(修正第五條) 

六、將自行車納入安全性申訴案件之登錄、彙整、判斷分析及提

出安全性分析報告之適用對象。(修正第六條) 

七、將安全性分析報告內增加自行車安全性分析。(修正第七條) 

八、辦理安全性調查條件之適用對象納入自行車。(修正第八條) 

九、將自行車納入適用安全性調查作業程序及得停止調查之條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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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以及交通部得公開調查經過與結果等規定。(修正第九條) 

十、將自行車納入適用安全性調查報告應載明項目內容及撰寫原

則。(修正第十條) 

十一、交通部責令企業經營者召回改正及發布安全性警訊，或為

其他必要處置之條件與程序等之適用對象納入自行車。(修正

第十一條) 

十二、規範自行車安全性調查對象之企業經營者應配合提供說明

資料或調查。(修正第十二條) 

十三、規範自行車之企業經營者自行主動召回改正作業程序與期

限。(修正第十三條) 

十四、將自行車納入適用國外宣布召回改正之同一批號者，企業

經營者應主動召回改正。(修正第十四條) 

十五、規範自行車辦理責令召回改正作業程序與期限。(修正第十

五條) 

十六、規範自行車企業經營者所提安全性召回改正計畫核可程

序，並應依核可之計畫及限期執行召回改正。(修正第十六條) 

十七、規範自行車安全性召回改正計畫應載明事項內容。(修正第

十七條) 

十八、規範自行車企業經營者實施安全性召回改正公告與通知之

內容。(修正第十八條) 

十九、規範自行車企業經營者執行召回改正申請延長期限之規

範，另增訂經交通部認定有繼續執行之必要者，得不受延長

一次為限限制。(修正第十九條) 

二十、將自行車納入適用安全性召回改正監督管理機制及召回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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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計畫執行查核與完成認可條件；另鑒於繼續執行顯有困難

之認定條件繁雜，難以明列於本辦法中，規範由專業機構報

經交通部同意後執行。(修正第二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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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車與汽車安全性調查召回改正及監督管理辦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自行車與汽車安全性調查

召回改正及監督管理辦法 

汽車安全性調查召回改正

及監督管理辦法 

一、將自行車納入本辦法之

適用對象，爰以修正本

辦法名稱。 
二、本辦法所述之自行車，

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規

定，自行車包含腳踏自

行車、電動輔助自行車

及電動自行車。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公路法

（以下簡稱本法）第六十

三條之一第三項規定訂

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公路法

（以下簡稱本法）第六十

三條之一第三項規定訂

定之。 

未修正 

第二條  自行車、汽車、車

身製造廠或自行車、汽車

進口商或進口人，對其已

出售之自行車或汽車，於

有事實足認有重大危害

行車安全之虞時，應即召

回改正。 

交 通 部 認 為 自 行

車、汽車、車身製造廠及

自行車、汽車進口商、進

口人提供之自行車或汽

車有重大危害行車安全

之虞時，應即進行安全性

調查。 

第二條  汽車、車身製造廠

或汽車進口商、進口人，

對其已出售之汽車，於有

事實足認有重大危害行

車安全之虞時，應即召回

改正。 

交通部認為汽車、車

身製造廠及汽車進口

商、進口人提供之汽車有

重大危害行車安全之虞

時，應即進行安全性調

查。 

將自行車納入本辦法之適用

對象，爰以修正第一項與第

二項規定。 

第三條   交通部得委託具

有自行車或汽車安全性

調查能力及設有檢驗設

備之車輛專業技術機構

第三條   交通部得委託具

有汽車安全性調查能力

及設有檢驗設備之車輛

專業技術機構（以下簡稱

因應將自行車納入本辦法之

適用對象，明定交通部得委

託具有自行車安全性調查能

力之專業機構辦理自行車安

全性調查及召回改正成效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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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簡稱專業機構）辦

理前條之調查及召回改

正成效查核事宜。 

交通部應將前項委

託事項及法規依據公告

之，並刊登政府公報或新

聞紙。 

專業機構）辦理前條之調

查及召回改正成效查核

事宜。 

交通部應將前項委

託事項及法規依據公告

之，並刊登政府公報或新

聞紙。 

核等事項，爰以修正第一項

規定。 

第四條   交通部為調查自

行車或汽車安全性之需

要，得向直轄市、縣（市）

政府、消費者保護團體及

製造廠、進口商或進口人

請求提供有關受理自行

車或汽車安全性申訴案

件資料。 

前項經請求提供之

資料，向交通部委託之專

業機構通報。 

第四條   交通部為調查汽

車安全性之需要，得向直

轄市、縣（市）政府、消

費者保護團體及製造

廠、進口商或進口人請求

提供有關受理汽車安全

性申訴案件資料。 

前項經請求提供之

資料，向交通部委託之專

業機構通報。 

為利交通部及其授權委託專

業機構蒐集自行車安全瑕疵

案件資料，俾進行瞭解及判

斷分析，本條明定交通部得

向直轄市、縣（市）政府、

消費者保護團體及企業經營

者請求提供自行車安全瑕疵

申訴案件資料，爰以修正第

一項規定。 

第五條   前條自行車或汽

車安全性申訴案件通報

方式及文書格式，由交通

部另訂之。 

專業機構接獲自行

車或汽車安全性申訴案

件之資料處理與運用，應

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五條   前條汽車安全性

申訴案件通報方式及文

書格式，由交通部另訂

之。 

專業機構接獲汽車

安全性申訴案件之資料

處理與運用，應依相關法

令規定辦理。 

因應將自行車納入本辦法之

適用對象，故安全性申訴案

件通報不僅限於汽車，爰此

修正本條第一項與第二項規

定。 

第六條   專業機構接獲自

行車或汽車安全性申訴

案件通報資料後，應予登

錄、彙整及判斷分析，並

適時向交通部提出自行

車或汽車安全性分析報

告。 

專業機構提出分析

報告前，應通知製造廠、

第六條   專業機構接獲汽

車安全性申訴案件通報

資料後，應予登錄、彙整

及判斷分析，並適時向交

通部提出汽車安全性分

析報告。 

專業機構提出分析

報告前，應通知製造廠、

進口商或進口人提供說

因應將自行車納入本辦法之

適用對象，故安全性申訴案

件之登錄、彙整、判斷分析

及提出安全性分析報告，不

僅限於汽車，爰此修正本條

第一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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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商或進口人提供說

明資料。 
明資料。 

第七條   前條分析報告內

容，專業機構應就下列情

形分析自行車或汽車安

全性： 

一、未具符合當時科技或

專業水準可合理期

待之安全性，危害消

費者生命、身體與健

康者。 

二、違反自行車、汽車安

全相關法令規定者。 

三、同一批號自行車、汽

車經製造廠、進口商

或進口人或國外政

府、廠商宣布召回或

發布警告通知者。 

四、其他安全瑕疵，足以

影響行車安全者。 

第七條   前條分析報告內

容，專業機構應就下列情

形分析汽車安全性： 

一、未具符合當時科技或

專業水準可合理期

待之安全性，危害消

費者生命、身體與健

康者。 

二、違反汽車安全相關法

令規定者。 

三、同一批號汽車經製造

廠、進口商或進口人

或國外政府、廠商宣

布召回或發布警告

通知者。 

四、其他安全瑕疵，足以

影響行車安全者。 

因應將自行車納入本辦法之

適用對象，將分析報告內增

加自行車安全性分析，爰以

修正本條第一項、第一項第

二款與第三款規定。 

第八條   第六條自行車或

汽車安全性分析報告經

交通部認為自行車或汽

車安全性案件有重大危

害行車安全之虞時，應即

委託專業機構進行自行

車或汽車安全性調查。 

第八條   第六條汽車安全

性分析報告經交通部認

為汽車安全性案件有重

大危害行車安全之虞

時，應即委託專業機構進

行汽車安全性調查。 

因應將自行車納入本辦法之

適用對象，故進行安全性調

查之條件不僅適用汽車，爰

此修正本條規定。 

第九條   專業機構應於調

查前擬具自行車或汽車

安全性調查計畫書，載明

調查緣由、調查對象、調

查目的、調查範圍、調查

方法、預定工作進度等內

容，經交通部同意後執行

之，並應通知列為調查對

第九條   專業機構應於調

查前擬具汽車安全性調

查計畫書，載明調查緣

由、調查對象、調查目

的、調查範圍、調查方

法、預定工作進度等內

容，經交通部同意後執行

之，並應通知列為調查對

因應將自行車納入本辦法之

適用對象，故安全性調查作

業程序及得停止調查之條

件，以及交通部得公開調查

經過與結果等不僅適用汽

車，爰此修正本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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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之製造廠、進口商或進

口人。 

專業機構進行調查

期間，製造廠、進口商或

進口人主動就自行車或

汽車安全性進行召回改

正或為其他必要處理措

施，報經交通部同意後，

得停止調查。 

專業機構於調查完

成後，應撰寫自行車或汽

車安全性案件調查報告

（以下簡稱調查報告）送

交通部，交通部並得公開

其經過及結果。 

象之製造廠、進口商或進

口人。 

專業機構進行調查

期間，製造廠、進口商或

進口人主動就汽車安全

性進行召回改正或為其

他必要處理措施，報經交

通部同意後，得停止調

查。 

專業機構於調查完

成後，應撰寫汽車安全性

案件調查報告（以下簡稱

調查報告）送交通部，交

通部並得公開其經過及

結果。 

第十條   前條第三項專業

機構調查報告內容至少

應包括事實資料、分析、

結論及自行車或汽車安

全性改善建議等。 

專業機構不得將涉

及個人隱私或製造廠、進

口商或進口人營業秘密

者，記載於對外發布之調

查報告中。但為車輛安全

性調查分析之必要者，不

在此限。 

第十條   前條第三項專業

機構調查報告內容至少

應包括事實資料、分析、

結論及汽車安全性改善

建議等。 

專業機構不得將涉

及個人隱私或製造廠、進

口商或進口人營業秘密

者，記載於對外發布之調

查報告中。但為車輛安全

性調查分析之必要者，不

在此限。 

因應將自行車納入本辦法之

適用對象，故安全性調查報

告應載明項目內容及撰寫原

則不僅適用汽車，爰此修正

本條規定。 

第十一條   交通部依第二

條調查確認自行車、汽

車、車身製造廠或自行

車、汽車進口商、進口人

提供之自行車或汽車有

重大危害行車安全之虞

時，應責令其將已出售之

自行車或汽車召回改正。 

第十一條   交通部依第二

條調查確認汽車、車身製

造廠或汽車進口商、進口

人提供之汽車有重大危

害行車安全之虞時，應責

令其將已出售之汽車召

回改正。 

交通部於製造廠、進

因應將自行車納入本辦法之

適用對象，故交通部責令企

業經營者召回改正及發布自

行車安全性警訊，或為其他

必要處置之條件與程序等不

僅適用汽車，爰此修正本條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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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於製造廠、進

口商或進口人所製造、銷

售或進口之自行車或汽

車，因自行車或汽車安全

性已發生重大行車安全

事故或有發生重大損害

之虞，而情況危急時，除

為前項之處置外，應即在

大眾傳播媒體公告其名

稱、地址、自行車或汽車

廠牌、車型及自行車或汽

車安全性警訊，或為其他

必要之處置。 

口商或進口人所製造、銷

售或進口之汽車，因汽車

安全性已發生重大行車

安全事故或有發生重大

損害之虞，而情況危急

時，除為前項之處置外，

應即在大眾傳播媒體公

告其名稱、地址、汽車廠

牌、車型及汽車安全性警

訊，或為其他必要之處

置。 

第十二條  製造廠、進口商

或進口人經依第二條通

知列為自行車或汽車安

全性調查對象或第六條

通知提供說明資料者，應

配合依限期提供說明資

料或調查，不得拒絕、規

避或阻撓。 

第十二條  製造廠、進口商

或進口人經依第二條通

知列為汽車安全性調查

對象或第六條通知提供

說明資料者，應配合依限

期提供說明資料或調

查，不得拒絕、規避或阻

撓。 

因應將自行車納入本辦法之

適用對象，故安全性調查對

象之企業經營者應配合提供

說明資料或調查等不僅適用

汽車，爰此修正本條規定。 

第十三條  製造廠、進口商

或進口人依第二條第一

項對自行車或汽車召回

改正，應於大眾傳播媒體

公告並以其他有效方式

通知車主，且於公告或通

知後十五日內向專業機

構提出其自行車或汽車

安全性召回改正計畫。 

第十三條  製造廠、進口商

或進口人依第二條第一

項對汽車召回改正，應於

大眾傳播媒體公告並以

其他有效方式通知車

主，且於公告或通知後十

五日內向專業機構提出

其汽車安全性召回改正

計畫。 

因應將自行車納入本辦法之

適用對象，故企業經營者自

行主動召回改正作業程序與

期限等不僅適用汽車，爰此

修正本條規定。 

第十四條   因自行車或汽

車安全性經外國政府或

廠商宣布召回改正，其同

一批號進口至本國者，準

用前條規定。 

第十四條   因汽車安全性

經外國政府或廠商宣布

召回改正，其同一批號進

口至本國者，準用前條規

定。 

因應將自行車納入本辦法之

適用對象，故國外宣布召回

改正之同一批號者，企業經

營者應主動召回改正之規範

不僅適用汽車，爰此修正本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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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製造廠、進口商

或進口人經交通部依第

十一條第一項責令召回

改正者，應自接獲通知翌

日起十五日內，向專業機

構提出其自行車或汽車

安全性召回改正計畫，並

於召回改正執行前向大

眾傳播媒體公告及以其

他有效方式通知車主。 

第十五條  製造廠、進口商

或進口人經交通部依第

十一條第一項責令召回

改正者，應自接獲通知翌

日起十五日內，向專業機

構提出其汽車安全性召

回改正計畫，並於召回改

正執行前向大眾傳播媒

體公告及以其他有效方

式通知車主。 

因應將自行車納入本辦法之

適用對象，故辦理責令召回

改正作業程序與期限不僅適

用汽車，爰此修正本條規

定。 

第十六條  製造廠、進口商

或進口人依第十三條至

第十五條提出之自行車

或汽車安全性召回改正

計畫，經專業機構報請交

通部核可後，應依交通部

核可之計畫及限期執行

召回改正。 

第十六條  製造廠、進口商

或進口人依第十三條至

第十五條提出之汽車安

全性召回改正計畫，經專

業機構報請交通部核可

後，應依交通部核可之計

畫及限期執行召回改正。 

因應將自行車納入本辦法之

適用對象，故企業經營者所

提安全性召回改正計畫核可

程序，並應依核可之計畫及

限期執行召回改正之規範不

僅適用汽車，爰此修正本條

規定。 

第十七條  製造廠、進口商

或進口人依本辦法所提

之自行車或汽車安全性

召回改正計畫內容，應載

明下列項目： 

一、召回改正之廠牌、車

型、出廠日期、車身

號碼或引擎號碼(自
行車得以車架號碼

或產品編號代替)、數

量等相關資料。 

二、安全性項目及其安全

影響說明。 

三、召回改正自行車或汽

車 實 施 之 改 正 措

施，如零件更換、修

理、檢查、校正、調

第十七條  製造廠、進口商

或進口人依本辦法所提

之汽車安全性召回改正

計畫內容，應載明下列項

目： 

一、召回改正之汽車廠

牌、車型、出廠日

期、車身號碼或引擎

號碼、數量等相關資

料。 

二、安全性項目及其安全

影響說明。 

三、召回改正汽車實施之

改正措施，如零件更

換、修理、檢查、校

正、調整或其他必須

變更之技術摘要。 

因應將自行車納入本辦法之

適用對象，故安全性召回改

正計畫應載明事項內容不僅

適用汽車，並增訂因應自行

車產品特性，以產品編號或

車架號碼代替車身號碼或引

擎號碼，爰此修正本條規

定。 



 12 

整或其他必須變更

之技術摘要。 

四、實施召回改正之程

序，包括通知車主方

式、車主受通知開始

與結束日期、召回改

正開始日期、執行地

點、每車執行改正所

需時間、預定完成召

回改正日期。 

五、召回改正之車主通知

書內容、處理聯絡單

位及免付費查詢電

話。 

六、完成召回改正之辨識

方式。 

四、實施召回改正之程

序，包括通知車主方

式、車主受通知開始

與結束日期、車輛召

回改正開始日期、執

行地點、每車執行改

正所需時間、預定完

成召回改正日期。 

五、召回改正之車主通知

書內容、處理聯絡單

位及免付費查詢電

話。 

六、完成召回改正車輛之

辨識方式。 

第十八條  製造廠、進口商

或進口人實施自行車或

汽車安全性召回改正，應

於公告及通知書之內容

明顯處，以顯著字體註明

「安全性召回改正」之文

字，並應至少載明召回改

正之製造廠、進口商或進

口人名稱、地址、自行車

或汽車廠牌、車型、安全

性召回改正項目、安全影

響說明、處理聯絡單位、

免付費查詢電話及自行

車或汽車召回改正費用

由製造廠、進口商或進口

人負擔等內容說明。 

經依前項規定寄發

召回改正車主通知書

後，如因車主異動、地址

變更或郵遞退件等情

第十八條  製造廠、進口商

或進口人實施汽車安全

性召回改正，應於公告及

通知書之內容明顯處，以

顯著字體註明「安全性召

回改正」之文字，並應至

少載明召回改正之製造

廠、進口商或進口人名

稱、地址、汽車廠牌、車

型、安全性召回改正項

目、安全影響說明、處理

聯絡單位、免付費查詢電

話及汽車召回改正費用

由製造廠、進口商或進口

人負擔等內容說明。 

經依前項規定寄發

召回改正車主通知書

後，如因車主異動、地址

變更或郵遞退件等情

形，致確實無法通知車主

因應將自行車納入本辦法之

適用對象，故企業經營者實

施安全性召回改正公告與通

知，應特別標註文字、說明

內容及召回改正費用負擔等

規範不僅適用汽車，爰此修

正第一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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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致確實無法通知車主

知悉召回改正時，得向專

業機構提出申請，並經專

業機構審核報經交通部

同意後，委由指定之公路

監理車籍資料維護機構

代為寄發。 

知悉召回改正時，得向專

業機構提出申請，並經專

業機構審核報經交通部

同意後，委由指定之公路

監理車籍資料維護機構

代為寄發。 

第十九條  製造廠、進口商

或進口人未能於自行車

或汽車安全性召回改正

計畫預定日期完成召回

改正作企業經營者，得於

屆期前三十日內提出具

體改善計畫向專業機構

申請延長，由專業機構審

查後報請交通部同意，並

以延長一次為限，惟經交

通部認定有繼續執行必

要者，不在此限。 

第十九條  製造廠、進口商

或進口人未能於汽車安

全性召回改正計畫預定

日期完成召回改正作企

業經營者，得於屆期前三

十日內提出具體改善計

畫向專業機構申請延

長，由專業機構審查後報

請交通部同意，並以延長

一次為限。 

因應將自行車納入本辦法之

適用對象，故企業經營者執

行召回改正申請延長期限之

規範不僅適用汽車。另因實

務上確有部分案件須再次延

長執行期限，以完成召回改

正作業，故規範經交通部認

定有繼續執行之必要者，得

不受延長一次為限限制，爰

此修正本條規定。 

第二十條  製造廠、進口商

或進口人進行汽車召回

改正，應按月於每月十五

日前以書面方式向專業

機構提送前一個月召回

改正執行紀錄報告。 

製造廠、進口商或進

口人依召回改正計畫完

成改正後，應於十五日內

作成自行車或汽車安全

性召回改正報告提送專

業機構查核認可後，送請

交通部備查。 

汽車安全性召回改

正完成率達百分之九十

以上，經專業機構查核確

認其繼續執行顯有困難

第二十條  製造廠、進口商

或進口人進行汽車召回

改正，應按月於每月十五

日前以書面方式向專業

機構提送前一個月召回

改正執行紀錄報告。 

製造廠、進口商或進

口人依召回改正計畫完

成改正後，應於十五日內

作成汽車安全性召回改

正報告提送專業機構查

核認可後，送請交通部備

查。 

製造廠、進口商或進

口人召回改正完成率達

百分之九十以上，經專業

機構查核確認其繼續執

一、因應將自行車納入本辦

法之適用對象，故規範

自行車安全性召回改正

監督管理機制及召回改

正計畫執行查核與完成

認可條件，爰此修正第

二項規定。 

二、鑒於自行車並無車籍資

料管理，故普遍缺少車

主資料，且自行車與汽

車產業生態不同，其對

於經銷商缺乏管制約束

能力，致使經銷商於召

回改正作業之配合意願

及能力不若汽車產業，

而自行車交易流通方

便，車主常有更迭情

況，亦無法透過公路監

理機關資料協助尋找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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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得報經交通部同意

後，停止提送召回改正執

行紀錄報告，並作成汽車

安全性召回改正報告提

送專業機構查核認可

後，送請交通部備查。 

自行車安全性召回

改正經專業機構查核確

認其繼續執行顯有困難

者，得報經交通部同意

後，停止提送召回改正執

行紀錄報告，並作成安全

性召回改正報告提送專

業機構查核認可後，送請

交通部備查。 

行顯有困難者，得報經交

通部同意後，停止提送召

回改正執行紀錄報告，並

作成汽車安全性召回改

正報告提送專業機構查

核認可後，送請交通部備

查。 

主，復加自行車並非主

要交通工具，常被車主

忽略、棄置不使用或丟

棄，故自行車召回改正

案件之繼續執行顯有困

難認定條件宜與汽車不

同，爰此修正第三項規

定，並新增第四項規

定。 

 

第二十一條  製造廠、進口

商或進口人拒絕、規避或

阻撓交通部依第二條所

為之調查者，依消費者保

護法相關規定處罰之。 

第二十一條  製造廠、進口

商或進口人拒絕、規避或

阻撓交通部依第二條所

為之調查者，依消費者保

護法相關規定處罰之。 

未修正 

第二十二條  製造廠、進口

商或進口人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依本法第七十七

條之一第五項規定處罰： 

一、未依第十五條規定提

出召回改正計畫或

辦理公告、通知車

主，經交通部限期辦

理，屆期仍不遵行召

回改正者。 

二、未依第十六條交通部

核可之計畫及限期

執行召回改正，屆期

仍不遵行召回改正

者。 

第二十二條  製造廠、進口

商或進口人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依本法第七十七

條之一第五項規定處罰： 

一、未依第十五條規定提

出召回改正計畫或

辦理公告、通知車

主，經交通部限期辦

理，屆期仍不遵行召

回改正者。 

二、未依第十六條交通部

核可之計畫及限期

執行召回改正，屆期

仍不遵行召回改正

者。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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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

布日施行。 
第二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

布日施行。 

未修正 

 


